
关于印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委属各单位,机关各科室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

实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加强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节能、建设情况和粮食经营行为监督管理、能源管理，进

一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的营

商环境，结合我委权力清单和发改工作实际,制定本计划,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

市发改委开展监督检查,除有投诉或举报外,均需通过随机抽

取方式,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,并从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随机选取执法检查人员。对检查对象名录库、执法检

查人员名录库及“双随机”抽查事项实行动态管理,及时录入、更

新相关信息,确保监管对象齐全、监管人员合格、监管事项合法。

检查对象中政府投资项目应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审批项目,

被检查的企业从其检查规定要求,各责任科室(单位)须在 2023

年 3 月 20 日前将检查对象名单报送至法规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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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抽查工作清单

为减轻企业负担,切实优化营商环境,抽查事项分部门抽查和

联合抽查,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。承担部门抽查任务的科室(单位),

依“双随机”抽查流程开展本部门抽查工作。在联合抽查任务中

牵头的科室(单位)负责牵头组织相关市直单位共同开展联合抽查,

在联合抽查任务中配合的科室(单位)要积极配合牵头市直单位共

同开展联合抽查。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的多个检查事项,原则上应

一次性完成,做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

三、“双随机”抽查流程

1.建立“双随机”检查对象库和检查人员库。法规科根据各

责任科室(单位)报送的 2022 年度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名单,对

湖北省政府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“双随机”检

查对象库和检查人员库进行动态调整。

2.抽取对象和执法人员。以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

名录库为基础,法规科通过湖北省政府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。抽查时间为 2023 年 4

月 1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,原则上所有抽查应在 11 月底前完

成,如有特殊情况经分管领导批准后可延期至 2023 年 11 月 30

日。

3.下发通知。随机抽查人员和随机抽查对象确认后,由各责任

科室(单位)正式下发纸质通知,通知需明确抽查人员和抽查对象。

部门联合抽查由牵头单位相关科室(单位)制定部门联合双随机抽

查工作实施方案,并报市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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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执法检查。由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象开展执法

检查,检查方式原则上以现场检查为主,现场检查的需填写随机抽

查记录表。在检查中,发现问题的应立即指出,并依法依规进行处

理。执法检查要依据行政执法检查流程开展,形式、程序必须完备。

5.结果录入和公示。除依法依规不宜公开的情形外,按照“谁

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示”的原则,各责任科室(单位)通过湖北省政

府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和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

联合监管系统完成数据录入,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在

市发改委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模板见附件 3。

6.档案管理。各责任科室(单位)应将有关检查记录、查处记

录及后续有关整改、复查等材料及时整理归档。

四、随机抽查的结果运用

1.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,将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节约能源法》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追究责任。

2.通过市发改委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。

3.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,

要将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4.与信用监管联动,建立健全抽查对象诚信档案、失信联合惩

戒制度、黑名单公示制度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严格落实责任。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,公平、有效、

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,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法规科将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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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6 月、9 月、11 月对“双随机”抽查任务推进情况进行通报,

若未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制度,造成不良后果的,要对相关科室和

责任人进行效能问责和责任追究。

2.强化工作纪律。各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定

程序和权限,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。不得妨碍生产经营单位正常的

生产经营活动,不得徇私枉法和营私舞弊。对抽查工作中失职渎职

和违纪的,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3.加强宣传培训。各责任科室(单位)要加强宣传报导,为随机

抽查工作营造良好氛围;要组织专门培训,总结交流执法经验,不

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
附件:1.市发改委 2023年度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事项清单

2.市发改委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

抽查事项清单

3.市发改委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公示模板

2023 年 3月 1日


